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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海珠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仲 裁 裁 决 书

穗海劳人仲案字〔2024〕2550 号

申请人：吴国栋，男，汉族，1991年10月21日出生，住址：

广东省英德市西牛镇。

被申请人：广州荣晟纺织有限公司，住所：广州市海珠区瑞

康路233号中大九洲轻纺广场首层Q1097铺。

法定代表人：郑冰艺，该单位经理。

委托代理人：符瑞岑，女，广东国晖（佛山）律师事务所律

师。

申请人吴国栋与被申请人广州荣晟纺织有限公司关于确认

劳动关系的劳动人事争议案件，本委依法受理并进行开庭审理。

申请人吴国栋与被申请人的委托代理人符瑞岑到庭参加庭审。本

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仲裁情况及答辩意见

申请人于 2024 年 3 月 27 日向本委申请仲裁，提出如下仲裁

请求：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 2015 年 6 月 5 日至 2023 年 6 月

27 日存在劳动关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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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申请人辩称：我单位与申请人并不存在劳动关系，2015

年申请人与郑冰艺合伙经营布料纺织，合作期间，申请人多次向

郑冰艺借款，散伙后拖欠不还，被郑冰艺诉至法院，庭审过程中，

申请人当庭确认其同郑冰艺之间为合伙关系；且我单位成立于

2021 年 6 月 11 日，申请人却主张 2015 年起就与我单位存在劳

动关系，其请求于法无据，应当依法予以驳回。

本委查明事实及认定情况

申请人主张：其 2015 年 6 月 5 日经朋友介绍在郑冰艺任法

定代表人的广州华翊纺织品有限公司工作，双方没有签订过任何

协议、合同，不存在合作关系，该公司后改名为广州荣晟纺织品

有限公司；其由郑冰艺和林某（郑冰艺的配偶）安排从事杂工、

跑市场、拉货等工作，并向此二人汇报工作，约定的工作时间为

9 时 30 分至 19 时 30 分，实际经常延迟下班，每周工作 7 天，

不需要考勤，但不去上班时需要请假；入职时约定的劳动报酬为

5500 元/月，2021 年 8 月后工资调整至 8000 元/月，每月月尾通

过支付宝转账发放当月工资，有时会延至次月月头发放；2023

年 6 月 27 日，其通过微信告知被申请人因被申请人未为其缴纳

社会保险费而离职，当日为其最后工作日；其请求确认劳动关系

的目的是补缴社会保险费和主张加班费。被申请人主张：其单位

成立于 2021 年 6 月 11 日，从未与申请人做出过建立劳动关系的

意思表示，双方没有签订过任何协议、合同；申请人在（2024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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粤 1881 民初 2114 号案庭审中当庭确认其与郑冰艺、林某之间是

合伙关系并签署了庭审笔录；申请人事实上是和郑冰艺合作一个

没有进行商事登记的品牌——华艺纺织，申请人的工作由其本人

自行安排，郑冰艺不定期向申请人发放分红，具体分红规则不清

楚；申请人曾经是被申请人的股东，2023 年 5 月 12 日其单位办

理了投资人变更信息登记，申请人退出对其单位的投资，双方目

前已无合作关系。申请人提供了支付宝转账记录、微信聊天记录、

微信朋友圈截图等证据拟证明其上述主张。其中，支付宝转账记

录显示 2021 年 3 月 30 日，郑冰艺向申请人转账 7000 元，并发

消息：“工资先给你，不然没钱了”，2021 年 6 月 26 日，郑冰

艺向申请人转账 20000 元，并发消息：“奖金已清”，2021 年 8

月 31 日，郑冰艺向申请人转账 7000 元，并发消息：“8 月份工

资”，2021 年 11 月 29 日，郑冰艺向申请人转账 8000 元，并发

消息：“11 月份工资”，2022 年 1 月 22 日，郑冰艺向申请人转

账 8000 元，并发消息：“1 月份工资”，2022 年 5 月 30 日，郑

冰艺向申请人转账 8000 元，并发消息：“5 月份工资”，2022

年 9 月 1 日，郑冰艺向申请人转账 8200 元，并发消息：“8 月

份加 200 充电费”，2022 年 10 月 31 日，郑冰艺向申请人转账

8200 元，并发消息：“10 月工资”，2022 年 12 月 1 日，郑冰

艺向申请人转账 5000 元，并发消息：“工资先发 5000 给你”，

2022 年 12 月 13 日，郑冰艺向申请人转账 2000 元，并发消息：

“在发 2000 给你，工资。”微信聊天记录显示，2023 年 6 月 1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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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，申请人向备注名为“林总”的微信使用人发消息：“林总，

17 号我妹妹摆酒，我要回去两天哦，怎么弄”，对方回复：“那

你妹妹还没摆酒啊？你妹妹到现在还没摆酒啊？”申请人回复：

“他结婚没有摆，他就想着连结婚连那个满月的一起弄摆大一

点。”对方回复：“好的好的。”微信朋友圈截图显示，2024

年 2 月 24 日，微信名为“华艺纺织—郑小姐”的微信使用人发

名为“华艺纺织通知”的朋友圈，载“尊敬的客户、供应商：原

我司跑市场吴国栋于 2023 年 6 月 27 日因个人原因正式离职，我

司郑重声明，即日起其对外进行的任何业务及言行均属其个人行

为，与我司无关，我司不承担任何责任！特此公告”，落款日期

显示为“2023 年 6 月 27 日”，申请人表示这是郑冰艺的朋友圈

截图。被申请人对支付宝转账记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，但表示这

些转账是申请人与郑冰艺之间合作经营“华艺纺织”品牌的分红

款，与其单位无关；对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未发表意见，对微

信朋友圈截图的真实性不予确认。被申请人提供了广东省英德市

人民法院（2024）粤 1881 民初 2114 号受理案件通知书及出庭通

知书。申请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。经查，广州华翊纺

织品有限公司于 2016 年 3 月 22 日登记成立，2022 年 4 月 25 日

登记注销，时任法定代表人为林某；被申请人于 2021 年 6 月 11

日登记成立。本委认为，首先，被申请人虽主张郑冰艺与申请人

存在合作关系并对其进行分红，但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，故本

委对此主张不予采纳。其次，被申请人对申请人提供的微信聊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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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录和微信朋友圈截图的真实性虽不确认，但未提供证据予以反

驳，故本委对上述证据予以采纳。申请人提供的支付宝转账记录

表明，郑冰艺自认向申请人转账的款项为“工资”和“奖金”，

且转账时间和数额相对固定，符合工资发放的一般特征；申请人

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亦能反映出申请人接受被申请人的劳动管

理；申请人提供的微信朋友圈截图表明郑冰艺确认申请人 2023

年 6 月 27 日从其单位离职。上述证据能够互相印证，证明申请

人接受被申请人的劳动管理，从事被申请人安排的有报酬的劳

动，且其提供的劳动是被申请人业务的组成部分，符合《劳动和

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劳社部发

〔2005〕12 号）第一条规定的关于劳动关系成立的情形，故本

委确认申、被双方存在劳动关系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

同法》第七条、第五十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

例》第八条、第二十四条的规定，用人单位应当对与劳动者建立

劳动关系的起止时间负举证责任。现被申请人未对此举证，应当

承担不利后果。本委结合被申请人登记成立的时间和申请人提供

的证据，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自 2021 年 6 月 11 日至 2023 年

6 月 27 日存在劳动关系。

裁决结果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七条、第五十条，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六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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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》第八条、第二十四条，并参照《劳动和社

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劳社部发〔2005〕

12 号）第一条的规定，本委裁决如下：

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自 2021 年 6 月 11 日至 2023 年 6 月

27 日存在劳动关系。

本仲裁裁决为非终局裁决。当事人如不服本裁决，可自收到

本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；期满不起

诉的，本裁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一方当事人逾期不履行发生法律

效力的仲裁裁决书的，另一方当事人可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

定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。

仲 裁 员 马煜逵

二○二四年五月六日

书 记 员 张秀玲


